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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官

1 . 大会根据，9 7 I 年 I 2 月，5 日第2 8 1 XXVI》兮决议设立了东道国

关系委员会。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在其1 9 8 4 年 I 2 月 ，1 0 第 4 0 / 7 7 号决议 

中，请委员会"依照大会第2 8 1 9《XXVI)号决议，继续进行其工作" ，并决定将 

题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千-•届会议的临议程。委 

员会的建议和结论载于本报告第四章，



二、委员会的成员、职权范围和工作安徘

2 . 委员会1 9 8 6 年的成员如下：

保加利亚 伊拉克

加拿大 马里

中国 塞内加尔

哥斯达黎加 西班牙

科特迪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塞浦路斯 大不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圆

法国 美利坚合众国

洪都拉斯

3 . 在 1 9 8 6 年期间， 康斯坦丁 . 移紹塔斯先生（塞浦路斯）继续担任主席， 

保加利亚、加拿大和科特迪瓦代表继续担任副主席，埃 . 卡斯特罗.德巴里什夫人

( 哥斯达黎加）继续担任报告员。

4 „委员会以前于1 9 8 2 年5 月通过的议题清单， 1 9 8 6 年继续保持，其 

内容如下：

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审查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关于联合国总. 的协定》弓I起 

的问题，其中包括下列问题，并提出建议:
( a ) 东道国发给的入境签证：

( t » 加速入境和海关手续；

( 0 ) .免除税捐；

( à ) 在联合国总部开办特约商店以便利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可能性。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g 的责任，特别是义债问题和为解决与义债 

有关的问题所应遵循的程序。

外交人员和秘书处人员的住房问题。

特权和豁免问题Î 
《a》 特权和格免的比较研究；

( D )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及其他有关文书。

t
2.

3.

4.
5.



6 . 东道国的活动：协助联合国社区成员的活动。

7 . 交遗：汽车的使用，停车和有关事項*
保险、教育和保健

9. 联合画社区在东道市的公共关系和數励大众宣传工具振道常驻联合国 

代表闭的任务与地位问题。

1 0 .审通过委员会向大会提 tii的振告。

5 . 此外，委员会在许多次t 议上还审议了一个议程项目"题为：1 9 8 6年 3 月

1 1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和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以及1 9 8 6 年 3 月 1 1 日乌竟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1 /20 7 M 4 1/20 8,AX4 1X209), 
及一♦题为" 1 9 8 6 年 1 0 月 2 4  B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A/AC. 1 5 4 / 2 6 7 )的议程项目。

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Ï 委员会举行了'以下9次会议：1986年 1 月 2 2 日第

11  4 次会议；1 9 8 6 年 3 月 1 3 月第1 1 5 次会议；1 9 8 6 年3 月 1 8  H第 

1 1  6 次会议；1 9 8 6 年3 月 2 1 日第1 1 7 次会议；1 9 8 6 年.6月 4 日第 

11  8 次会议；1 9 8 6 年 1 0 月 3 0 日第1 1 9 次会谈和第1 2 0 次会议；1 9  
8 6 年 1 0 月 3 1 日第1 2 1 次会议和1 9 8 6 年 1 1月 1 8 曰第1 2  2 次会议，

7 , 主席团负责审议委员会收到的所有议题，但关于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 

问题除外，该议题固定由全体委员会不断加以审议。 主席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 

举行了一次会议，



三、委员会处理的议题 

A, 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1 . 收到的来文

8 。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其1 9 8 6 年2 月1 1 日的普通照会中（A/
AG 1 5 4 / 2 6 2 ,附件），就一群街头流根和反越南份子对越南代表团及其工作人 

员进行的暴力行为向东道国代表团提出抗议。 照会要求美国当局应查清融犯此种 

罪& 的人并加以幾处。

2 。委员会对安全问题的审议

9 . 在 1 9 8 6 年.1月2 2 日第1 1 4 次会议上，委员会重新审议各国代表因 

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 美国代表团重申美国政府对担任联合国的东道国感到. 
荣幸。 他强调了美国当局，特别是纽约市警察局，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为确 

保各国代表团的安全发挥的作用。 ★关联合国的新的美国立法在执行上有些不顺 

利之处，但他表示希望可以必要的耐心与合作来加以克服。

1 0 . 苏联代表赞扬组约市警察局和纽约市主管联合国事务的专员，苏雷恩森夫 

人，他们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采取了适当措施来保伊外交人员。联令国东道 

国之间的关系上确有一•些困难，但他也希望能够消除美国代表所提到的“ 不顺利之处"
1 1 . 在 1 9 8 6 年3 月2 1 日第1 1 7 次会议上，越南观察员提请委员会注意

1 9 8 6 年2 月 8 日一群街头流俄和反越南份子对该国常驻代表团进行的暴力攻击。 

已向东道国常驻代表团提出控诉，要求对触犯此种罪行的人依法惩处。

l a 美国代表答复时对这一事件表示不安，并说他本人立刻就会注意这个问题。 

1 a 苏联代表支持越南的要求，要求参与这一事件的犯罪份子加以惩处。

1 4 . 保加利亚代表同意苏联代表发表的意见。 他指出，委员会还没有看到 

东道国采取有效行动来确保各国常驻代表团正常执行职责。

1 5 . 委员会主席指出他曾参加美国当局与越南代表团成员之间最近举行的会议， 

他说那是他所参加过的最具建设性的会议之一。

l a 大不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对该国得到的协勘向东道国当局表示感激 a
1 7 . 在 1 9 8 6 年6 月4 日第11  8 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向委员会报告了

关于越南大使夫人的钱包被抢的憾事。 受 . 人同意向大陪审团作证，因而便犯



罪者被判I I 美国对这次合作表示非常感谢, 并希望更多代表团参与司法系统的活动。

B . 审查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关于联合国总部 

的协定》引起的问题，并提出建
'  I  ■ ■ . 1 ' I  ■ ■ ■ ■ ■ I  I  . - I

1.  1 9 8 6 年 1月 8 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8 . 委员会第1 1 4 次会议审议了东道国对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 

德露志民主共相国代表固成员及其家属在美圓国内的旅行施加服制的决定坚合 

众国在其1985年 12月 1 3 曰的普通照会中通知各有夫代表团， 必須把这些代录团 

的成员及其家属的超出纽约市半径2 5 英里，需要使用晋通运载工具或祖用汽车或 

公共夜宿设施的旅行安徘通知外义便f f l事务科孩准， 各有关代表团的代表在1 9  
8 6 年 1月 8 日的一封信中请秘书长注意这一问题， 并请求把这封信的内答也提请 

委员会注露，

1 9 .保加利亚代表说，对保加利业人员和其他几个代表团的人员施加的族行眼制 

是非法的相破视性的， 遭反了国除法和美圓在总部协定下的法律义务， 他还指出， 

根据《联舍国宪章》第一0 五条，依据对等原则采取分别对待的方式是被禁止的，

这种借施是无端寻辟、于法无糖和毫理由的， 保加利亚在1 9 8 6 年 1月 3 日的 

一份晋通照会中坚持要求美国取消这些限制，但是美国拒绝推迟上述措施的执行， 

保加利亚完全支持秘书长的观点，并认为应请秘书长充分參与寻求一项符合《总鄙 

协定》并考虑到已表示的各种霉见的解决方法，

2 0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ÎI、捷克斯洛伐克、德霉志民主共和国、波 

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友言，对这些旅行跟 

制表示严重和不断的夫注， 他们认为这些眼制是破视性的，遗反了《联合国宪 

章》、 1 9 4 7 年《总部协定》、 1 9 4 6 年 《联合国特权及裕免公约》以及1 9  
6 1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他们呼吁东道国取梢种种旅行限制，

2 1, 美国代表说，有关的旅行规定既不是硬视性也不是暇制性的， 美国执行 

这些规定，只是希望有关国家的代表团通过有夫美国政府机夫作出旅行安徘， 有 

关计划并不是以对等原则为依摆，而是出于国家安全上的考虑•



2 2 . 苏联代表说，委员会应该考虑东道国是否可以采取便谷圓驻联合国代录团 

的地位有所区别的借施， 所有代录团都代表着主权国家，但美国的行动却是因代 

表a 而异。 国际法律规范要求美国以过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 美国不能以 

" 国家安全"这个问题为惜口而区别对许各i l代表ai 0
2 3 . 保加利亚代表表示希望对这个间题的讨论并不到此为止，应保待对话，并 

达成一项令人满；t 的解决办法，

2 4 . 美国代表在委员会第1 1 4 次会议的辨论结采时指出，美国政府认为自己 

有权采取所已采取的行动。

2 . 东道因友给的入現鉴证

2 5 . 在爱贞会第1 1 8 次会议上，阿富汗观察员提请爱员会注，一项，实，即 

五年多来，美国驻外使馆和领事馆一直拒絶同寫滅往联合国的阿富汗外交人ft要求 

多次入境签证的申请，并要求低们母次肖开美国后都# 申请冉次入境签证， 这种 

做法给返回纽约任职地点的外交人页带米了不必要的麻烦，并浪赞了他11]的时间和 

金钱， 一个实例发生在1986年5月2 1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向美IS驻日內 

瓦领事馆甲请避美签证时尽管提交了必要的文件，仍然避剑了麻烦， 他以阿富汗 

政府的名义请美国当局注i t其在《总部协定》下的义务，该1•办足除其他外禁止东道 

国采取任何足以访碍联合国和常驻代表团顺利工作的措施，

2 6 . 美国代表在答复时说，在阿富汗代表提到的实例中，美1S I方面做出了真诚 

的效力，以提供格外良好的服务， 说美a 在颁友签Tat时敌《巧难走不真实的，麻 

烦所以严生是因为甲请一方没有及时遮知美国就改受了颁灰签Tat的日期和地点，

3 . 加速入境和海关手续

27 .在委员会第117次会议上，法国代表说组约市约输17? ^ 国际机场的入境和海关 

当局的一些人员似乎对采取迅速办理手续的措施毫不知情》 他请东道国有关当局

将此事通知机场官员。

2 8 . 美国代表说，他相信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入境手续将会改善，以便利外交 

官入境，他还对委员会成员作出保i正，东道国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各国代表团适 

当进行工作。

2 9 . 在委员会第1 1 8 次会议上，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观察员提出货物过关需



时过久的问题。 过关似乎至>需要4个星期，致使代表闭必须付出高舉的储藏赛，

他提议，航空公司当局在接到货物后就用电话把货物到这时间通知有关代录团。这

种手续可便于加速文件处理并可帮助避免支付过多的储藏费。

4 . 免除税捕

3 0 . 在第 1 1 7 次会议上，法国代表要求提供关于东道国若于州实施新的免税 

手续的时间表的资料。 美国代表说，这些新手续的实施可能要费一段时间。

3 1 . 东道圓代表在委员会第1 1 8 次会议上宣布，由于爱迪生公司改变收赛手 

续，使得外交官必须先缴付销售税，再申请僕还税敦，这个问题已获得园满解决。 

该公司已同意恢复以往使用的手续，即自动减去销售税，

C . 1 9 8 6 年 3 月 1 1 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闭 

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和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以及 

1 9 8 6 年 3 月 1 1 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 收到的来文

32.  1 9 8 6 年 3 月 1 1 日苏联、白俄罗斯和乌直兰常驻代表团分别致送普通

照会和信件（A / 4 1/207、A/4  1/208 ,  A/4  1 / 2 0 9 )给秘书长，并附上给美国常 

驻代表团的照会副本，其中该三国代表团对美国政府要求该三国代表团裁减人员一 

事表示强烈抗议。上述普通照会和信件请秘书长将各照会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分发， 

并提请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注意。 1 9 8 6 年 3 月 1 3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来团動代表 

致函養员会主席，并附上美国代表团1 9 8 6 年 3 月 7 日给苏联、白俄罗斯苏维埃 

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的关于人员需要问题的三份照会，并要求 

将这些照会作为委员会的文件分发（A/AC. 1 5 4 / 2 6 3 , 附件一至三）•
3 3 . 美国在1 9 8 6 年 3 月7 日的照会中通知各有关代表团说，美国认为，这 

些代表团的人员合计人数已远远超过为处理与联合国有关的事务所需要的水平，美 

国曾不时表示，它对这些代表团的人员从事不当活动感到关切。 因此，美国决定,



在 1 9 8 8 年 4 月 1 日前将该三国代表团的常驻人员总人数削减至1 7 0 名。 为 

便于顺利地进行这些裁减，美国提议从1 9 8 6 年 1 0 月 1 B起分四个阶段进行。 

奉滅执行临时职务的人员不包括在上述最高限额之内，

3 4 . 有关代表团对该照会作出答复说，美国的行动是专横的，毫无根据的，并 

且傳然违反了在《总部协定》下的东道国义务> 现有的各项国际协定，其中包括

《总部协定》在内，没有任何条敦赋予美国政府权利来对会员国常驻代表团的人员 

数目施加暇制；这些人员不是派驻美国，而是滅驻联合国的。 有关代表团认为， 

强制削减人员的作法不符合国际法和公认惯例，并构成对純属各国对联合国关系的 

职权的干涉。 ’
2 . 委员会审议上述1 9 8 6 年 3 月 1 1 日 

的普通照会和信件的情况

3 5 . 委员会第1 1 5 ,  1 1 6 ,  1 1 7 和 1 1 8 次会议讨论了上文提到的1986
年 3 月 1 1 日的普通照会和信件和1 9 8 6 年 3 月 1 3 日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鳳

3 6 . 在 1 9 8 6 年 3 月 1 3 日第1 1 5 次会议上，苏联代表说，苏联已就美国 

对苏联和其他国家代表团采取不法行动的问题要求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 他驳斥 

美国声称有权规定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人数的说法。 现有的谷项协定中， 

没有任何条款赋;予美国该项权利。 联合国设在纽约是根推《总部协定》，1旦美国 

正公然迹反该协定。只有联合国会员国才有权确定其代表团人员的人数拿美国代表a 人员 

的数目来与苏联代表团的人员数目作比较是错误的，因为美国代表团可以凭借国务 

院和其他全国性组织，苏联代表闭却必须完全依靠自己。 美国的不法行动如果不 

加以抵制将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先例。苏联希望,联合国将按照〈<^合国宪章》、 《总部 

协定》及国际法规范采取立场。

3 7 . 美国代表说，所有有关各方都认识到派遣外交代表团的权利以及接受国接 

受这些外交人员的义务是受某些暇制的。 这个问题在1 9 4 6 年讨论《总部协定》 

时已经提出过。 当时已经认识到，由于安全及其他理由，是有这种限制存在的。

《总部协定》以下一段文字就包含这种意旨： "经  同意之 常任职员"
不应迫使任何接受国容忍一国代表团的人员增至多于其次两个最大代表团人员的总



和。 这是明显地不合理和不正常的。 美国要求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逐梦减少人员， 

这没有给代表a 带来困难或降低其进行正常工作的能力。 美国在这件事中的行动 

是合理的，是符合它的责任的。

3 8 . 联合国法律顾问在答覆苏联代表时指出，在联合国组织的历史上，不曾发 

生过东道国要求为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数设限或要求其裁减人员的情况。 在专门 

机构方面，似乎也是如此。 因此，鉴于没有先例，这个问趣只能完全根振国际法 

的有关规则和原则来讨论。 在双这外交关系中，如果派道国和接受国没有具体的 

协定，则由接受国确定它愿意接受某个派遣国的外交使团的人员数目。 在作出这 

种决定时，考虑到国家安全和其他因素，所用的指导原则是对等原则。 但是，在 

涉及驻国际组织的使团时，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和程序，因为这些使团并非派驻东 

道国，不可能有对等的情况。 这个考验已在1 9 7 5 年《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邀性 

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第 1 4 条中有所体现，是相当容观的。联 

合国法律顾问提到该公约第1 4 条，该条规定：代表团的人数，根据组织任务，代 

表团本身的需要以及东道国的环境和情况，不应超过合理和正常的数目。 虽然这 

项公约仍未生效，但是这一条文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协商一致意見 决定某一国

驻国际组织的使团人数是否合理和正常，不能完全基于东道国的考虑。 如果东道 

国对使团人数有所保留，这种保留需要通过协商来加以解决，如果协商失败，则通 

过解决争端程序来加以解先 1 9 4 7 年的《总部协定》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不

同的规定。 《总部协定》第十五G 节颜见滅出使团的常任职员要经秘书长、美国 

政府和会员国政府同意。 此一条文的法律历史显示，它不仅适用于有关工作人员 

的类别，也适用于代表团成员人数。 第十五G 节不论明示地或默示地，都没有放 

弃集体解决在这一节下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的原则。 法律顾问按照这项法律分析 

作出结论，认为按照可以适用的法律，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协商。 秘书长已表示愿 

意协助进行此种协商。

39 保加利亚代表说美国要求裁减人员是一项敌对的，专断的行为，有遣东道 

国应尽的义务。 他说每个会员国完全有主权权利根据工作量和要执行的职责来决 

定其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大小。

40 . 伊拉克代表说这件事影响到所有会员国的权利和联合国的正常工作。 使



这小问题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是东道国第一次企图眠制派遣国代表闭的人数， 

这将成为一个先例， 由于这个问题不只是双进关系的问题，因此，他要求接受国， 

各派遣国和秘书长进行协商。

4 1 . 法国代表说，人们大致同意，按照国际法和惯例，渡至常驻代表团人数应 

当是正常而合理的，东道国在代表团人数超过正常而合理的限额和代表团的人员执 

行的业务超越代表出席本组织会议的正式业务范围时有权表示不同意。 他支持要 

求有关各个进行协商的呼吁。

42 . 联合王国代表说，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其代表人数增至合理的范围以外• 
美国的行动不能说是专断的，而苏联也没有充分说明美国的行动怎样遗反了《总部 

协定》规定的义务和国际法律规范。

4 3 . 洪都拉斯代表说，这不是一项双进关系问题而是涉及东道国、联合国和派 

遣国的三角关系问题。 要求进行协商是符合1 9 4 7 年《总部协定》的般精神 

的，秘书长应提供适当的基础由有关各方进行协商。

4 4 . 西斑牙代表指出，《总部协定》并没有载列具体条款规定代表团的人数。

《维也纳公约》规定东道国应要求代表团的人数在正常而合理的限度之内C 在没 

有具体协定的情况下，东道国可以在不加区别对待和通过协商的基础之上提出代表 

团人数的限度。

4 5 . 加傘大代表表示，照理指派到常驻代表团的成员数目不应是没有限制的， 

代表闭的人数应与联合国的职能相配合，东道国可以按照国际法采取措施确保其国 

家安全。 有关各方应利用秘书长的翰旋，通过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

的决定对所有东道国都将有重大的影响。

4 6 . 寒内加尔代表指出》委员会不是法庭，而是为协助寻求办法解决与东道国 

的争端而设的机关。 他请有关各方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对话。

4 7 . 中国代表说，这项争端是没有先例的， 1 9 4 7 年的《总部协定》是本 

组织及其会员国的常驻代表团执行业务方面的重要法律基础，但没有具体规定代表 

闭人数的限度。 不过，也不能假设代表a 可以无限度地增加其人员。 代表团的 

人数应依其合理需要而加以确定。 问题在于并不明确应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 

人数。 有关各方应通过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48 . 苏联在行使答辩权时说，包括1 9 4 7 年 《总部协定》在内的任何现有国 

际公约都没有载有任何规定授予美国决定驻联合国代表团人数的权利。 美国的行 

动递_反了国际法。 他同意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数必须有合理的照度和标准。

4 9 . 在委员会第116次会议上，白饿罗斯观察员说，美国要求削减白饿罗斯常 

驻代表团以及苏联常驻代表团和马克兰常驻代录团工作人负是专断的，毫无理由的， 

是对东道国国际义务的公然造反。 他对美国政府的非法行动提出坚决的抗议，并 

要求无条件地取消这项行动。

5 0 . 乌克兰观察员说，美国政府要求削减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有关三个代表团的 

人员数目，这是非法的。 东道国试图对代表团工作人员强加数目限制是于法无据 

的，并且创立了一个不良的先例，其影响所及可能远不以这些代表团为限。 没有 

那一份国际法律文书授予东道国片面地和专断她决定代表团人数的权力。

5 1 . 也是在委员会第116次会议上，若干会员国观察员反对美国决定削减这三 

个代表团的人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蒙古、越南，阿富汗、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古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老捕人民民主共和国观察员认为， 

要求削减代表团工作人员违反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和 《总部协定》在内的国际协 

定，在性质和实质上都是专断的和区别对待的，而且也干涉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内政。 

他们也指出，美国的行动弓I起了本组织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的关切，不仅是直接受 

到影响的那些代表团而已。 这项行动所创立的不良先例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们 

便请美国取消这些措施。

52 . 美国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向委员会保证东道国对有关代表团采取的行动是 

合理的、谨慎的和有分寸的。 分阶段裁减不会对这些代表团的正常工作造成困难， 

这也不是针对联合国任何其他会员国的。

5 3 . 苏联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说，美国继续企图为其不仅奸对苏联代表团而且 

针对几乎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行动进行辨拍。 他说美国的立场是挑] 的，侵略性 

的。

5 4 . 在委员会第117次会议上. 捷充斯洛伐宽观察员说，东道国遂步裁病苏联 

白俄罗斯和乌宽兰三国猎驻代表团人数的决定是非法的。 它遗反了国际法的一般 

规范和规则。 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书中没有任何条款给予东道国单方面确定会员国



代表团人员数目的权力，每一会员国有决定其在联合国的代表人数的专属权利。

" 国家安全" 的理由是框造的，毫无法律根据。 实质上，这一决定目的在于削减 

一贯为实现联合国宗旨而艰苦努力的几个代录团的人数。 他认为这一决定是无效 

的，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5 5 . 苏联代表指出，委员会面前的问题影响到联合国的基础，关系到本组织的 

前途。 美国的行动已非东道国当局过去一再搞过的小花样，而是对联合国的政治 

破坏。 东道国正在速反其在国际条约和协定下的义务。 他指出，常驻代表团是 

派至联合国的，而不是派至美国的。 企图忽视和侵犯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权利和 

特权的行为必须坚决予谱责和驳斤。

5 6 . 美国代表在答辨时重复了东道国的立场，认为有关代表团的人数是不正常 

不合理而且没有正当理由的。

5 7 . 苏联代表在第118次会议上指出，■-些代表团在委员会的发言中遗责过美 

国的专断、非法和区别对待的行动，认为这是不符合美国在《联合国宪章》、《总 

部协定》和其他国际文书下的义务的。 他说美国所谓苏联代表团人数超过联合国 

要求的说法是自相矛盾。 美国行使权利规定滅驻联合国的各国代表团的人数，有 

速 《宪章》和美国的国际义务。 美国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 
是在干涉各国在对联合国关系上具有专属权限的事务。

5 8 . 保加利亚代表重复了该国政府的立场，表示对东道国不采取步骤解•决审议 

中的间题，以免逢反《宪章》和国际法律规范表示遗憾。

5 9 . 加拿大代表指出，为了找出解决办法，已讨论到问题的法律、行政和政治 

各个方面。 他认为纽约的敌对政洽气候不一定与联合国代录团人数有关，但苏联 

代聚提出的理由似乎是切合实际的，他提到了苏联教师和额外的安全措施的必要。 

他说，应设法在小范围内解决间题。

6 0 . 白俄罗斯观察员重复了该国政府的立场，认为美国的行动是无理的，专断 

的，并表示希望委员会将拒绝东道国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强加这种要求。

D. 特权和裕免问题

6 1 . 在委员会第1 1 4次会议上，主席提请注意尚待审议的东道国所編关于驻 

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豁免參加刑事程序问題的资料（A/AC. 154X257 )。该文件附件载



有美国有关当局; 不阪成员名被联系小组所編问题单的答复。

62 . 联合王国代表感谢美国代表对这一特别涉及外交人员可否以证人身分在法 

庭作证的复杂问越提出的全面而有条理的答复。

6 3 . 苏联代表说，美国有关当局提出的资料是有用的。 同时，他要提出一些 

关于联邦和纽约州的法律程序问题。 "联邦罪 "和 "重大罪行"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联邦和州的法律的重点区别很大。对于保护程序巧能成为罪行受，者的外交人 

员，联邦程序th纽约州程序是比较全面的。

6 4 . 法国代表也指出了现有程序中的差异。 他提醒委员会，《1 9 6 1年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1条第2 款明文规定，外交人员没有以证人身分作证的义务。 

外交人员不能放弃其外交地位，特别是管辖格免。 只有派遣国才能放弃;?if接受国 

的管辖裕免， 法国代表说，法国诉讼法载有关于外交人员是否可能以证人身分作 

证的适当规定。

6 5 . 美国代表指出1 9 8 4 年 2 月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检蔡官鲁道夫，吉马利亚 

诺光生普与联合国外交社团进行会谈，希望美国题为"等有外交人员地位的人士参 

与升j事 程 序 " 的答复将导至外交社团更大的参与美国法律制度，以便进行更成 

功的追诉。 现行的宪法保障对有罪看和无辜者都提供了公平而正义的#!!提机会， 

足以产生可靠的，一敢的和正确的司法列例， 这些保障衆终确保各级政府对侵犯 

外交社团罪行会进行追诉。

6 6 . 苏联代表指出，对于外交人员成为罪行受香者一事尚无法律规定，因此強 

调必须找出保护外交人员的适当解决办法，

6 7 . 关于法国代表提出的问题，法律顾问澄清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1985 
年 7 月 9 日就外交人员在剂事程序中间接作证问题写给委员会主席的信（A/AC. 

1 5 4 /2 5 7  ) 附件第1 3 段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E • I 9 8 6 年 1 0 月 2 4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东 

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 — 一 '



1 . 收到的来文

6 8 . 苏联常驻代表曾于1 g 8 0 年 1 Û月2 4 曰致画（A/AC. 1 5 4 /2 6 7  ) *
委员会主席，请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由于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减少苏联常驻 

代表团工作人员数目引起的违反《1 9 4 7 年总部协定》的问题，他 在 中 说 》委 

员会有义务采取紧急而有效的步骤来确保《1 9  4 7 年总部协定》获得严格遵守， 

并创造条件，使嚴驻联合国的各常驻代表闭能够正常地展开工作。

2 . 委员会对1 9 8 6 年 1 0 月 2 4 曰的信 

( a / a c T T 5 4 ^ 6 7  )所作的审议

69. 1 9 8 6 年 1 0 月3 0 曰委员会第1 1 9 次和第1 2 0 次会议讨论了 1 9
8 6 年 1 0 月 2 4 日苏联常驻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内提出的要求。

7 0 。苏联代表在第119?^会议上说，美国减少苏联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行动 

违反了《1 9 4 7年总部协定》，东道国努力要使本组织接受其单方面的昔刻条件，

制造人为的障碍来阻换浪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 1 9 8 6年9 月 1 7 日美国发出最 

后通腾，要求苏联代表团的2 5 名团员在递解出境的威胁下离境，这是美国采取粗 

暴的无理行动的一个空前例子. 以前，联合国法律顾问曾说，东道国的要求是站不 

住脾的，秘书长也说过，这项行动迷反了《总部协定》，苏联曾表示准备接受秘书 

长的翰旋，但是美国拒绝接受秘书长的调解建议，因此，这又规避了解决迷反《总

部协定》的有关程序，苏联代表说，驻联合国代表团是振驻联合国的，不是浪驻美 

国的，美国无权决定滅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人数，这样做有迷《联合国宪章》 

和 《总部协定》的规定，并且使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从属于美国行政当局，按照《宪 

章 》第二条的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此外，东道国有义务’ 
尊重各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一0 五条的规定所享有的特权和熟免权• 他说，将其 

他会员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人数与美国代表团的人数拿来进行较是不恰当的。美

委员会第121次会议决定♦后将这个问题和1 9 8 6年 3 月 1 1 日的普通照会和

信函问题(« • 本报告第二章G市")列入委员会题为， 查为执行《联合国■^美利坚合 

众国间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引起的问题，并提出建议"的议程项目下予以 

审议•



国代表团在美国国内，依赖华盛顿和纽约两地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组织的支助，美 

国甚至可将其代表团的人数几乎降到零，而由纽约和华盛顿各种机构的人员来代替 

它的活动，苏联不得不维持一大批技术、安全和行政工作人员，并且美国已经把这 

些工作人员计算在苏联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内，单单比较不同国家代表团的人数不足 

以说明事实的真象，因为每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工作范围和活动都不相同，苏联代表 

团的人数完全取决于苏联是否能在联合国内有效地代表本国和处理由于联合国组织 

曰益大所增加的任务。对于东道国针对个别国家和盤小联合国采取的这个行动必 

须予以严厉道责. 美国必须停止干预联合国的正常活动.他希望委员会审议这些问 

题，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国对苏联代表团采取的非法行动，并呼吁严格遵守《宪章》 

和 《1 9 4 7年总部协定》的规定，

7 1 。保加利亚代表说，东道国采取的无理行动违反了苏联代表团的各项权利、 

特权和熟免权. 这些行动速反了《总部协定》，是前所未有的，常驻国际组织代表 

困的工作人员数目是根据东道国的情况来决定的，每个主权国家均有权根据其需要 

和现实情况，自己决定要多少工作人员. 《1 9 4 7年总部协定》没有一条规定东道 

国可以对驻联合国代表闭的工作人员人数设限• 如果允许继续采取这类行动，可能 

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深远的后果• 应当撤消美国的这项行动，委员会应当建议采 

取措施来促进各代表团履行其正常职责，

7 2 。哥斯达黎加代表说，虽然在《1 9 4 7年总部协定》内没有关于常驻代表团

人数限制的规定，但秘书长、振驻代表团的国家和东道国应该一起决定代表的适当 

人数.哥斯达黎加代表强调， 依照有关法律文书和联合国法律顾问的意见，应该认 

识到浪驻国和驻在国都有权提出它们对组成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团代表人数的看法。 

如果双方无法取得协议，它们应共同与代表国际社会的秘书长协商，因为这项问题 

是多这问题而非双这问题，并且各会员国也对此感到关切，哥斯达黎加代表又指出， 

应以诚恳的态度解释条约，因为这项因素和会员国浪驻联合国代表闭人教:的常识是 

确保代表团人数适当的必要条件，哥斯达黎加法律顾间在这方面提到联合国法律顾 

问 1 9 8 6年 3 月就此问题所作发言中的第3 段. 根据所有上述理由，东道国代表团 

和滅驻国代表团应同秘书长通过建设性的对话进行广泛协商，以减轻目前的困难情 

况，并达成各方均感满意的协议，寄斯达黎加代表相信，这是解决争端的最适当途



径，并希望在短期内就能找到解决这项问题的办法，

7 3 。美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已经说明代表团的人数应当有一小合理的限度， 

1 9 4 6年就《总部协定》进行谈判期间，大家曾认识到有这类限制. 秘书处在1967  
年关于特权和翁免权的报告中也曾肯定一般认为有某些最高限额的存在《法律顾问 

在 1 9 8 6年 3 月向委员会提出的说明中曾说，共同的协商一致意见是，考虑到本组 

织的职能，特别代表团的需要以及东道国境内的情况和条件，代表团的人数不应超 

过合理的正常限先在美国代表团首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的人数很明跟已经超过了它进行联合国事务所需要的人％ 用任何标准来街量，苏 

联代表团的人數都是不合理的，它滥用了代表权^过去为争取志愿合作以纠正这小 

问题所作的努力毫无结果， 1 9 8 6年 3 月宣布的员额表足够支持各国代表团展开与 

联合国有关的活动，但是会限制它们从♦有事于美国重大利益的无关活动的机会， 

美国同以往一样重视其作为东道国所负的责任和所享的荣傘，认为采用1 9 4 6年就 

已预见有此需要》后来又在1 9 6 7年确认的标准是对本组织采取某些新的敌视政策 

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在法律上，美国有理由设法纠正这个情况，而必需采 

取的措施是合理的。 《总部协定》和 《特权及豁免总公约》都不尤许代表a 工作人 

员数目可以增加到清楚和明嚴地超过代表团所需要的合理人数，苏联代表闭对美国 

提出的讨论这个问题的倡议未曾作出反应，因此，关于那些被要求离境的人面言， 

美国已下决心.
7 4 。加拿大代表强调，在解决该事件的时候应考虑到三点：各国代廣团人数不 

应该是无限的；代表团人数应该是合理和正常的；以及东道国应该有能力根据国际 

法的规定，确保代表团的安全。加拿大代表完全同意法律顾间于3 月提出的建议， 

即东道国和苏联应该请秘书长进行翰旋，以解决该间题.加拿大代表团希望还来得 

及采取该意见。

7 5 。伊拉克代表说，委员会面前的间题是联合国每个成员同表关心的没有 

人不同意任何代表团的人数应该是合理而正常的说法• 问题是由谁来决定合理和正 

常，如果该决定不获É事方接受怎么办，他说，必须承认在决定代表团的组成和工 

作人员人数方面的自由原则* 防止邀用这项自由的补救办法必须通过协商和调解程 

序来取得，他对于没有利用秘书长的翰旋表示遗德，他希望争端当♦各方会采用秘



书长的提i l
7 6 。塞内加尔代表说，必须避免让这个问题危專到联合国或有关国家之间的关 

系，虽然他了，苏联的关切，但是他相信东道国这样做是善意的。秘书长可以参与 

聯助解决这个问題的程序，

7 7 。中国代表说， 《总部协定》没有明确规定各常驻代表团人员的具体人数， 

但其人数应当是合理的，并适合其履行职责的实际需要，认真按照《总部协定》及 

其他有关国际文书的精神办事是解决这个问題所需要的• 在秘书长的参与下当事方 

之间的协商和对话可望解决这个问题*
78。科特迪瓦代表说，美S 的说法和苏联的说法中都有有些论点是适切的。这 

项争执不但反映出一个实质问题，而且反映出一个法律问题，科特迪瓦代表闭认为， 

需要协商和调解。 当事各方在这件事上应当利用秘书长的协助。

7 9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波兰和乌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观察员说，美国对某些会员国的行动是有歧视性的，在国家 

惯例上没有根据，根振《联合国宪章》和 1947年的《总部协定》，美国没有权利对代表 

团的人数设限* 美国的行动明嚴地透反了现行国际原则和规范。特别是它们不符合 

《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具体规定了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和不救视原则，这 

是外交法的根本基础，《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 7 条就反映出这一点，

8 0 。委员会第120^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百班牙代表说，西班牙代表因认 

为， 《总部协定》和其他国际文书既没有规定各国代表团的人数，又没有承认不限 

制代表团人数的绝对权利，根振上述国际文书，各国代表团的人数应根据一般认为

合理、正常和没有艘视的标准加以制订。 西班牙代表团同意法律顾问在其说明 

( A'XAC. 1 5 4 / 2 6 4 )中表示的意见，并认为有关各方，其中包括秘书长，应该展 

开协商 , 以解决问题。

S L 联合王国代表说，就这件事再度进行法律上的争论是没有好处的。 常驻 

代表团的目的是在联合国执行其本圆政府的正当事务，代爱团不应有超过执行过种 

职务所需的工作人员。 他说联合王国代表团赞成呼吁当事方之间进行协商，借以 

解决这个问题。

8 2 . 法国代表说，一个国家接纳一个国碌组织，是表示它对该组织的支持，并

- 17 -



同意遂守义务，以确保该组织适当地进行工作。 委员会曾达到协议，认为东道国 

应该尊重嚴驻本组织的各国代表团的特权和熬免， 但是，东道国也可以在不对游 

驻国的权利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拒绝接受人数超过正常和合理限度的人员，如果对 

‘‘正常和合理" 的意义存在疑问的话进行比较就是可以对此问题采用的一个标准. 
委员会正在讨论的争端应由协商的办法予以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方面似乎避 

开了这种协商，

8 3 . 阿富汗、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树:人民民主共和画、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越南认为，常驻代表团成员人数应按该代表闭的职 

务和需要决定，并指出派遣国自由决定其代表® 组成的权利必须得到遵守•根据 

《宪章》、 1 9 4 7 年 《总部协定》及其他国壊际文书的规定，东道 i !无权设立 

‘‘ 暇额" ， 或暇制他国代表团的成员人数，依照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各国有权自已 

决定在委派代表参与联合国活动方面的需要.如某东道国对某国代表成员人数持 

有保留，应当通过解决争端程序而不是通过单方面的行动予以解决•
8 4 最后，苏联代表指出，根据委员会的讨论，审议中的事项显然会影响到联合 

国的全体成员。他希望看到美国立场有转变的迹象，但是结某令他感到非常失望• 
对于代表团成员人数应予受到合理暇制的问题，没两人会提出争论• 但是，东道国

却无权单方面施加限制，或任意决定合理和必要的代表团人数，解决这种争端的办 

法是谈判和协商. 问题在于东道国是否愿意就此问题与苏联展开对话，美国代表说 

苏联没有对美国所提讨论此♦的建议作出反应. 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已事先明白表 

示2 美国引述的数字是无可谈判的，并且美国单方面提出的要求和采取的行动在形 

式和实质上都象最后通赚一样，美国故意切断所有达成折衷解决办法和谅解的可能 

途径，美国不但不愿协商，反而要求苏联代表团的2 5 名工作人员离境，并拒绝苏 

联同意的由联合国秘书长幹旋*美国采取这种行动正歷示出美方不顾苏联代表团的 

人数，而这个人数还甚至低于美国规定的人数眼制. 他说，若干代表团也指出了东 

道国美国所持的反对态度，驱遂苏联工作人员只是反映这种态度的一连串♦件的环 

节之一。对联合国和各国代表团的押击是与美国延运缴纳会费和退出一些国际组织 

的政治手腕相互配合的。预备放映说播联合国的电视影片应使所有联合国的成员都 

感到关切，目前应是联合国应谈研究在何处和何种环境下能让联合国在比美国更安 

静和安全的气熟中进行工作的时刻了.



8 5 。美国代表回答说，对东道国美国的坪击使人感到遗憾并强调美国代表团出 

席会议不是来讨论享有完全自由并不受检查的美国报纸和新闻界的，美国怀疑会议的

" 紫怠性，，• 美国代丧得不到证据证明这种" 紧患性" 的存在，它只到苏联反 

复阐述它的意见. 美国认为，限制驻联合国代表ifl成员人数是有理由的，并欢迎联 

合国法择顾问提出的协商要求，美国代表团愿意参与这种协商•
s a 委员会主席总结说，1 9 8 6 年委员会已召开了五次会议，专门讨论东道 

国削减某:É 代丧团成贞人数所引起的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和观察员已就此事进行了 

详尽的讨论. 并交换了意见，虽然目前讨论的问题只牵涉三个会员国，但毫无疑问， 

代表团成员人数问题是引起联合国全体成员关注的一般性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应当 

依照国除法有关规则来审议在这方面，他认为，法律顾问在委员会第1 1 5 次会议上 

的发言报有助益. 法律顾问指出，秘书长认为，依照国际法有关规则，问题应由有 

关各方协商解决《如果他们愿意秘书长愿意就此事向有关各方给予协助。法律顾问 

的发言差不多得到委员会全体成员的附和• 他认为，委员会的意见是，促请有关各 

方采取协商途径，为此问题达成解决.

四，建议和结论

8 7 .  1 9 8 6 年 1 1月1 8 曰委员会第1 2  2 次会议核可了下列建议和结论：

( 1 ) 考虑到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是他们有效执行职责的必要 

条件，委员会注意到东道国主管当局提出的保证，并强调祭常需要有效的顶昧措 

施。

(2》 为使所有代表团能够存在并进行工作，委员会敦促东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以继续防止发生包括骚扰和侵犯代表团及其人员安全或侵犯其财产的不可 

侵犯性的活劫在内的任何罪行。

( 3 ) 委员会敦促东道国按照美国关于保护外国官员和美国官方外宾的1 9 7 2 
年《联邦法今》的规定，继续采取措施，缚捕和惩洽所有那些对驻联合国代表 

因进行或共谋进行犯罪行为的，事卷



( 4 ) 委员会审议了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就东道国要求并采取行动裁减其代表®人 

数一事而提iH的问题》 委员会按照法律顾问的说明（A/AO. 1 5 4 /2 6 4 ) 内的 

建议，敦便当事各方采取协商办法，以期按照《总部协定》解决此一问题*
(5) 委员会吁请东道国避免采取同有效履行它按照国际法就会员国的特权与豁 

免其中包括与会员国参加联合国工作有关的特权与豁免而承担的义务相抵勉的

行动。

( 6 ) 委员会;f 请各会员国代表团在涉及其代表团和人员的安全的案件方面同美 

国联邦和地方当^ 尽力合作，以便促进法律制裁的程序。

C 7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至今一直存在着派驻联合国的某些代表团和这些代 

表团的某些小别外交官在获得私人和私菅公司提供货物和劳务后而未付帐单的难 

题，并建议秘书处同其他方面进行合作，解决这些未决的难题。

(8) 委员会呼吁东道国审查有关外交车辅的措施，以期便利外交人员的需要， 

并就有关交通的事项同委员会协商。

( 9 ) 委员会强调对联合国工作产生积极观感的重要性》 委员会对联合国的消 

极大众形象表示关切，因此，它敦促继续努力，通过一切可使用的方法，说明联合 

国及驻联合国各代表团对加强国际和乎与安全的重要性^ 借以提高群众认识。

( 1 0 ) 委员会愿感谢组约市联合国和领事使因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特别是纽约 

警察局，它们协助满足了外交界人士的需要，利益和要求，提供了接待，并促进了 

外交界人士与纽约市人民的互相了解》

( 1 1 ) 委员会欢迎联合国会员国参加其工作，并认为研究加强其工作的各种方 

法和途径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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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件一览表

( 1 9 8 6 年 1 月8 日—— 1 9 8 6 年 1 0 月2 7 日）

1 9 8 6 年 1 月8 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湘德意志 

民王共湘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6 年 3 月 1 1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1 9 S 6 年3 月 1 1 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1 9  8 6 年3 月 1 1 日鸟宽兰苏细埃社会主义共愈国常驻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6 年 3 月 1 7 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

1 9 8 6 年 3 月

1 9 8 6 年 3 月

秘书长的信

1 9 8 6 年 6 月4 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6 年2 月

1 9 8 6 年 3 月

席的信

1 9 8 6 年3 月 1 3 日法Î辜域问在委员会第1 1 5次会议上的发

言

1 9 8 6 年 6 月2 3 日美国驻联合g 代表a 东道i 谱务参》给 

委员会主席的信

1 g 8 6 年8 月 1 8 日伊明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1

2

4
1

1

7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6 日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日越南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ai劍代教给委员会主



A/AC.15U/267 1 9 8 6 年 1 0 月2 4 日苏雄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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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购 取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有发售。请向书店问或写信到纽灼或日内瓦的 

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 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 A K  nOJlVHM Tb  m jX AH U H  OPrAHM3AUMM OBT»E/lMHEHHbIX HAUMÏ^

OpraHH3auHH OôteüHHeHHbix HauHfl mo>kho KynHTb b khh>khwx M ara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flonax  MHpâ. HaBOüHTC cnpaBKH o 6 H3ziaHHJix b BaïueM khh)khom  
MarasHHe hh h  nniunTe  n o  aiipecy: OpraHH3auHJi 0 6 i»eiïHHeHHbix HauHft, CeKUHH no  
n p o ü a » e  maaHnû, Hbro-MopK  hjih  ^ e H e sa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a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n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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